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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和艺术表演比赛相关要求
一、学生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毛笔和硬笔）和手工艺制作（泥塑）共3项，参赛学生每人只参赛一个项目。
1.绘画（150分钟）

（1）高中组(含中职生）：现场命题创作。创作可以是国画、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其中，国画作品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对开，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4开（40 cm×60cm）。
（2）初中组：现场命题创作。创作可以是国画、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其中，国画作品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对开，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4开（40 cm×60cm）。
（3）小学组：现场命题创作。创作可以是国画、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其中，国画作品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横裁三开，素描、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8开（26cm×37cm）。
比赛现场绘画工具自备，组委会将根据不同组别比赛要求提供4开、8开素描纸让参赛选手选择使用，参赛学生如要使用其他纸材需自带。使用水性、油性材料的作品要在比赛结束15分钟内保证画面干透。参赛选手不能携带画稿、半成品、参考资料进入比赛现场，违者参赛作品无效。

2.书法

（1）高中（含中职生）、初中组：（毛笔120分钟、硬笔100分钟）

①毛笔书法：命题+自选。命题书法的字体以楷书或隶书为准，书写内容由组委会出题，规格为四尺宣纸横裁三开；自选书法的内容与字体由参赛者自定，规格在四尺宣纸竖裁对开以内。

②硬笔书法：命题+自选。命题书法的字体以楷书为准，书写内容由组委会出题，自选书法的内容与字体由参赛者自定，规格为8开方格纸。

（2）小学组：（毛笔100分钟、硬笔80分钟）

毛笔书法、硬笔书法的书写内容由组委会统一命题。毛笔书法字体以楷书或隶书为准，规格为四尺宣纸横裁三开，硬笔书法以楷书为准，规格为8开方格纸。

书法比赛用纸由组委会按比赛要求统一提供，其他材料及工具自备。

3.手工艺制作（泥塑） 

初中组、小学组：现场统一命题创作，150分钟。
作品制作形式平面、立体均可；作品尺寸大小：小学组的平面作品长、宽不超过30cm×30cm，立体作品长、宽、高不超过30cm×30cm×30cm，初中组的平面作品长、宽不超过40cm×40cm，立体作品长、宽、高不超过40cm×40cm×40cm；主材可选用陶土、瓷土、彩泥、石塑粘土、纸粘土、树脂土等，主材、辅助材料和工具由参赛者自备，作品要配备底板以便于搬动。

参赛不可以带半成品或成品进赛场，违者参赛作品无效。

二、学生艺术表演

艺术表演包括合唱、合奏、戏剧和管乐、民乐独奏共5项。

（1） 合唱

合唱队人数不超过60人，指挥和伴奏各1人（应为本校教师）。每支合唱队演唱一首作品（必须中国作品），节目总时长不超过5分钟（现场比赛无扩音设备）。
（2） 合奏

乐队人数30-65人，指挥1人（原则上应为本校教师），演出时间不超过9分钟。

（3） 戏剧

含戏曲、校园短剧、小品、课本剧、歌舞剧、音乐剧、科普剧等。人数不超过12人（含伴奏），演出时间不超过12分钟。

原创艺术表演节目须由学校在报名时提交拥有该作品唯一表演版权的声明。

（四）管乐、民乐
管乐和民乐独奏现场比赛有关要求及比赛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三、报送要求

（一）已获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合主办的赛事获奖及以上的节目、作品不再报送。
（二）同一件作品的创作者和同一个节目的参加者必须是同一学校的学生。

（三）艺术表演，同一学校在同一类项目上只能报送1个节目，不同项目可兼报。
（四）艺术作品不退还作者。市教育局对获奖节目和作品有权在相关活动和资料中使用（包括印制光盘、编辑画册或用于展览、宣传、对外交流等），不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

（五）报送艺术表演节目时，各单位要严格把关，避免产生著作权纠纷。如发生著作权问题，取消学校获奖资格，由作者承担相关责任。

（六）艺术作品和艺术表演项目（除管乐、民乐独奏外）报名汇总表分别报送截止日期为2025年3月28日和4月25日。请各单位对照名额分配表，并在规定时间内将附件4.5表格电子版及扫描件（加盖公章）报送到邮箱twyyk@qz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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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作品名额分配表

	县别
	学段
	绘画
	手工艺制作
（泥塑）
	书法

	
	
	
	
	毛笔
	硬笔

	鲤城  丰泽

泉港  石狮

永春  德化
	小学
	6
	4
	4
	4

	
	初中
	5
	3
	3
	3

	
	高中
	3
	——
	2
	2

	
	中职
	3
	——
	2
	2

	洛江

台商投资区
	小学
	6
	4
	4
	4

	
	初中
	5
	3
	3
	3

	
	高中
	3
	——
	2
	2

	晋江
	小学
	9
	5
	6
	6

	
	初中
	7
	4
	4
	4

	
	高中
	4
	——
	3
	3

	
	中职
	12
	——
	8
	8

	南安  安溪
	小学
	9
	5
	6
	6

	
	初中
	7
	4
	4
	4

	
	高中
	4
	——
	3
	3

	
	中职
	9
	——
	6
	6

	惠安
	小学
	6
	4
	4
	4

	
	初中
	5
	3
	3
	3

	
	高中
	3
	——
	2
	2

	
	中职
	6
	——
	4
	4

	开发区
	小学
	1
	1
	1
	1

	
	初中
	1
	1
	1
	1

	市直学校


（每校）
	小学
	2
	1
	2
	2

	
	初中
	2
	1
	2
	2

	
	高中
	2
	——
	2
	2

	
	中职
	3
	——
	2
	2

	备注：上述项目，获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节赛事一等奖的单位可不占名额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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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表演节目名额分配表

	县区
	合唱
	器乐合奏
	戏剧

	
	甲组
	甲组
	甲组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鲤城
	3
	2
	3
	2
	3
	2

	丰泽
	3
	2
	3
	2
	3
	2

	洛江
	2
	1
	2
	1
	1
	1

	泉港
	2
	1
	1
	1
	1
	1

	石狮
	3
	2
	2
	2
	2
	2

	晋江
	4
	4
	3
	3
	3
	3

	南安
	4
	4
	3
	3
	3
	3

	惠安
	3
	2
	1
	1
	2
	2

	安溪
	4
	3
	3
	3
	3
	3

	永春
	2
	1
	1
	1
	1
	1

	德化
	2
	1
	1
	1
	1
	1

	台商
	2
	1
	1
	1
	1
	1

	开发区
	每个项目只能报送1个节目。

	市属
	市直（属）中（职）小学至少选报1个项目参赛。

	备注：上述项目，获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节赛事一等奖的单位可不占名额报送。


	2025年泉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艺术作品报名汇总表

	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县别
	参赛单位

（全称）
	姓名
	性别
	学籍号
	参赛组别
	参赛项目
	指导教师姓名
（仅限1名）
	联系电话
	备注

	
	
	
	
	
	
	
	
	
	
	

	
	
	
	
	
	
	
	
	
	
	

	
	
	
	
	
	
	
	
	
	
	

	
	
	
	
	
	
	
	
	
	
	

	
	
	
	
	
	
	
	
	
	
	

	
	
	
	
	
	
	
	
	
	
	

	
	
	
	
	
	
	
	
	
	
	

	
	
	
	
	
	
	
	
	
	
	

	注：1.全国统一电子学籍号的形式为：G/J/L+18位数字。
    2.填表字迹要清楚，单位、姓名、组别、参赛项目及指导教师姓名不得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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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泉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艺术表演节目报名汇总表

	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县别
	参赛单位
（全称）
	节目类型
	组别
	节目名称
	节目时长
	参赛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按要求填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备注：1.参赛选手及指导教师确认本表格所填资料属实，如有虚假，取消参赛资格。
      2.指导老师必须与参赛选手同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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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